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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（要求）
中国农业大学各学院或有毕业生校友的其他单位，可参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0号）等国家法律法规成立学院（单位）校友会和行业校友组织。为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，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，现补充以下内容：
一、酝酿阶段
第一条 各学院根据自身情况，提前做好成立校友组织的酝酿工作。储备成员达到50人及以上的，可以进入筹备阶段。
二、筹备、成立阶段
第二条 召开筹备工作会，推选产生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筹备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筹备组”），负责筹备的各项工作；
第三条 向学校校友工作办公室报送《关于成立XXX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的请示》，经同意后继续开展工作；
第四条 筹备组召开筹备工作会，研究确定校友会章程、成立大会的议程、校友会理事会建议名单，并报校友工作办公室，经同意后可组织召开成立大会。理事会设会长1人、秘书长1人，会长、秘书长应当由学院相关领导或老师担任，理事会校友人数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%。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可视情况设置名誉会长、执行会长。
第五条 组织召开成立大会，选举产生理事会最终人选，并报校友工作办公室备案。
三、工作内容及要求
第六条 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应当在学校/学院的指导下开展工作，加强本院海内外校友之间、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与沟通，服务广大校友；贯彻学校校友工作要求，完成相关工作任务，及时回应处理校友的意见和建议。
第七条 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应当定期面向本院/行业全体校友举办与本院系校友工作相关的活动。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的重要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议、换届大会、与其他组织或机构合办的活动等，并应当提前两周报校友工作办公室备案。其中，理事会议原则上每学期召开一次，部署本学期重点工作，并形成会议纪要等文件材料。
第八条 理事会当届任期内相关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如主要负责人员的变动、相关文件的修订等，应当提前两周报校友工作办公室重新备案。

以上规定由校友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


附：
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成立流程

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酝酿
召开筹备工作会
推选筹备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数量≥50人
成员数量<50人
向校友工作办公室报送
《关于成立XXX学院校友会/行业校友组织的请示》
“同意”
“不同意”
召开筹备工作会
确定理事会建议人员名单并报校友工作办公室审批
“同意”
“不同意”
召开成立大会
选举产生理事会，最终人选报校友工作办公室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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